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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年度第三屆全國太魯閣族運動會 

田徑技術手冊 

壹、 競賽資訊：      

一、 競賽日期：115年6月27日(星期六)至6月28日(星期日)計2天。  

二、 競賽場地：秀林鄉立運動場及秀林鄉立富世棒壘球場。 

三、 競賽項目： 

組別 科目 項 目 

 

社
會
男
子
組 

田賽 （1）跳高（2）跳遠（3）鉛球（4）標槍 

 

徑賽 
（1）100 公尺（2）200 公尺（3）400 公尺 

（4）800 公尺（5）1500 公尺 

（6）4×100 公尺接力（7）4×200 公尺接力 

路跑 8 公里 

 

社
會
女
子
組 

田賽 （1）跳高（2）跳遠（3）鉛球（4）標槍 

 

徑賽 
（1）100 公尺（2）200 公尺（3）400 公尺 

（4）800 公尺（5）1500 公尺 

（6）4×100 公尺接力（7）4×200 公尺接力 

路跑 8 公里 
 

國
小
男
子
組 

田賽 （1）跳高（2）跳遠（3）鉛球（4）壘球擲遠 

 

徑賽 
（1）60 公尺（2）100 公尺 

（3）200 公尺（4）800 公尺 

（5）4×100 公尺接力（6）4×200 公尺接力 

 

國
小
女
子
組 

田賽 （1）跳高（2）跳遠（3）鉛球（4）壘球擲遠 

 

徑賽 

（1）60 公尺（2）100 公尺 

（3）200 公尺（4）800 公尺 

（5）4×100 公尺接力（6）4×200 公尺接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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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定賽程： 

115年度第三屆全國太魯閣族運動會田徑、路跑、負重接力預定賽程 

第一天  6月27日（星期六）上午 

場次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隊數 組數 取數 

101  社女 8公里路跑 決賽    

102  社男 8公里路跑 決賽    

103  小女 跳高 決賽    

104  社女 400公尺 預賽    

105  社男 400公尺 預賽    

106  小男 跳遠 決賽    

107  社男 鉛球（7.26kg） 決賽    

108  社女 標槍（600g） 決賽    

109  小女 100公尺 預賽    

110  小男 100公尺 預賽    

111  社女 100公尺 預賽    

112  社男 100公尺 預賽    

113  小女 4×100公尺接力 預賽    

114  小男 4×100公尺接力 預賽    

115  社女 4×100公尺接力 預賽    

116  社男 4×100公尺接力 預賽    

第一天  6月27日（星期六）下午 

場次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隊數 組數 取數 

151  社女 400公尺 決賽    

152  社男 400公尺 決賽    

153  小女 100公尺 決賽    

154  小男 100公尺 決賽    

155  社男 跳高 決賽    

156  小女 壘球擲遠 決賽    

157  社女 100公尺 決賽    

158  社男 100公尺 決賽    

159  小女 800公尺 計時決賽    

160  小男 800公尺 計時決賽    

161  社女 跳遠 決賽    

162  小男 鉛球（2.72kg）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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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社女 1500公尺 決賽    

164  社男 1500公尺 決賽    

165  小女 4×100公尺接力 決賽    

166  小男 4×100公尺接力 決賽    

167  社女 4×100公尺接力 決賽    

168  社男 4×100公尺接力 決賽    

 

第二天  6月28日（星期日）上午 

場次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隊數 組數 取數 

201  社女 跳高 決賽    

202  小女 200公尺 預賽    

203  小男 200公尺 預賽    

204  社男 跳遠 決賽    

205  小女 鉛球（2.72kg） 決賽    

206  社女 200公尺 預賽    

207  社男 200公尺 預賽    

208  小男 壘球擲遠 決賽    

209  小女 60公尺 預賽    

210  小男 60公尺 預賽    

211  小女 4×200公尺接力 預賽    

212  小男 4×200公尺接力 預賽    

213  社女 4×200公尺接力 預賽    

214  社男 4×200公尺接力 預賽    

第二天  6月28日（星期日）下午 

場次 時間 組別 項目 賽別 人隊數 組數 取數 

251  小女 200公尺 決賽    

252  小男 200公尺 決賽    

253  社女 200公尺 決賽    

254  社男 200公尺 決賽    

255  小男 跳高 決賽    

256  社男 標槍（800g） 決賽    

257  社女 800公尺 計時決賽    

258  社男 800公尺 計時決賽    

259  小女 跳遠 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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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社女 鉛球（4kg） 決賽    

261  小女 60公尺 決賽    

262  小男 60公尺 決賽    

263  小女 4×200公尺接力 決賽    

264  小男 4×200公尺接力 決賽    

265  社女 4×200公尺接力 決賽    

266  社男 4×200公尺接力 決賽    

267  社會混合 20×100公尺負重接力 計時決賽    

 

五、 參加辦法： 

（一） 學籍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八條第三項規定辦理。 

（二） 戶籍規定：依據競賽規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三） 身體狀況：依據競賽規程第八條第五項規定辦理。 

六、 報名： 

（一）參加競賽各單位依據競賽規程第八條至第十一條規定辦理。 

（二）各項接力賽應開放太魯閣族以外，具有原住民身分之選手參

賽，但報名及出賽人數，以不超過四分之一為限。 

（三）參加競賽各單位每項至多報名 2 人，接力項目以 1 隊為限。 

（四） 各選手最多註冊報名 2 項（路跑及接力項目不在此限）。 

（五）各項目報名未達 3 人（隊）時照常比賽，惟不列入總錦標積

分計算。 

（六）路跑不列入總錦標積分計算。 

七、 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依據世界田徑總會(WA)2024年頒訂之最新規則。 

（二）競賽制度：依據技術手冊之規定辦理。 

（三）比賽細則： 

1. 號碼布：選手於比賽全程須將號碼布佩掛在運動衣上之胸前、

背後各一塊，不得佩掛於其他部位；跳部可只用一塊，跳遠

須佩掛在胸前，跳高佩掛在胸前或背後均可；不按規定佩掛

者，概不允許參加比賽。 

2. 服裝： 

（1） 參加比賽選手在比賽全程中均須穿著印有二字以上各



5 

 

單位中文名稱（或簡稱），字體須5公分x5公分以上。 

（2） 參加接力比賽隊員之上衣式樣、顏色必須一致；褲子顏

色須同一色系。 

3. 不出賽申請： 

（1） 申請時間：須在技術會議結束時或該項目比賽時間之前

一天15：00前提交。 

（2） 不需任何證明，只有提出之項目不可出賽，其他項目皆

可出賽。 

（3） 限該項目第一輪之比賽（徑賽預賽）方可提出不出賽申

請。 

4. 請假： 

（1） 參賽選手報名後無故棄權者，不得參加棄權後之各項比

賽。 

（2） 參賽選手因身體不適或特殊事故無法參加比賽時，得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書面申請，於檢錄前 30 分鐘，

經裁判長核准後，送交檢錄處，完成請假手續。 

（3） 前項核准請假之參賽選手，該請假賽次當天各賽程均

不得出賽，但得參加次日之賽程。 

5. 技術規則 4.4 終止參加比賽（資格）： 

（1） 最後確定出賽之選手，於比賽時未參加比賽。 

（2） 通過預賽晉級之選手，未參加其後比賽者（一定要出

賽）。 

（3） 無法以真誠地、努力地、公正地參與比賽者。 

有以上之情形者，以棄權論處，取消其後續項目（含接力）

之比賽資格。 

6. 檢錄時間： 

項目 檢錄開始時間 檢錄結束時間 抵達場地時間 

徑賽項目 比賽前30分 比賽前10分 比賽前5分 

接力項目 比賽前35分 比賽前15分 比賽前10分 

田賽項目 比賽前40分 比賽前20分 比賽前15分 

註：檢錄結束時間一到即不再受理點名檢錄，遲到者視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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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不得參加該場次之比賽，並取消後續所有項目之比

賽資格。 

7. 各項接力比賽棒次表須於該項次比賽時間 90 分鐘前，填妥送交

田徑競賽組（預、決賽均須送交），且須經教練簽名確認及留聯

絡電話，逾時未交者取消參賽資格。距比賽時間 90 分鐘以上時

可更改名單，90 分鐘內須更改名單者，必須持有大會醫生開

立之無法出賽證明至競賽組辦理。 

8. 跳高高度晉升表由技術委員另行訂定於技術會議公布。 

9. 比賽時間： 

8公里路跑：女子 60 分鐘，男子 50 分鐘。 

1500 公尺：女子  12分鐘，男子  10分鐘。 

八、 比賽器材：所有器材由大會提供，請勿使用自備器材參賽。 

貳、管理資訊： 

一、 競賽管理：在第三屆全國太魯閣族運動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

稱籌委會）指導下，由花蓮縣體育會田徑委員會（以下簡稱花

蓮田委會）負責田徑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二、 技術人員： 

（一）仲裁委員：仲裁委員含召集人共 5 人，由花蓮田委會擬具推

薦名單，交籌委會遴聘之，其中須包含主辦單位（花蓮縣

秀林鄉公所）推薦代表 1 人。 

（二） 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由花蓮田委會擬具推薦名單，交

籌委會遴聘之。裁判長應聘請國家 A 級以上裁判擔任，主任

裁判應聘請 B 級以上裁判擔任，餘裁判員應聘請 C 級以上裁

判擔任。 

三、 獎勵：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三條之規定辦理。 

四、 申訴：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五條之規定辦理。 

五、 爭議：依據競賽規程第十六條之規定辦理。 

六、 罰則：依據競賽規程第十七條之規定辦理。 

參、會議： 

一、技術會議：訂於115年6月26日（星期五）14時於富世國小活動中

心舉行（地址：花蓮縣秀林鄉富世村1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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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裁判研習及實務演練會議：訂於115年6月26日（星期五）15時於富

世國小活動中心舉行（地址同上）。 


